泰工发〔2014〕60号

关于开展困难职工子女助学申报工作的通知

市直各有关系统（产业）、直属单位工会：

为深入实施“金秋助学”活动，帮助困难职工家庭解决子女上学的经济困难，现将助学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子女在校就读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市直困难职工家庭（包括困难农民工）：

1、低保职工、单亲困难职工；

2、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由于疾病或意外灾害等原因，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困难职工；

3、因各类自然灾害或重大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生活特别困难的困难职工。

二、申报方法

1、各基层工会在本单位内进行全面排查，通过职工申报、填写《困难职工子女助学申请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准确了解职工家庭当前生活状况；

2、各基层工会要将拟申报的助学困难职工在单位醒目位置公示7日。

三、需提交的材料

1、职工填写《困难职工子女助学申请表》，并经单位、系统工会审查盖章确认；

2、在校生的学生证复印件全套（含封面）或成绩通知单、职工子女的新生入学通知书复印件；

3、所在单位行政或工会出具的家庭遭灾情况导致经济困难的书面证明；

4、公示情况的书面结果。

各系统（产业）、直属单位工会要仔细核查职工所提交的材料，确保上报对象的情况真实准确、材料齐全；已申报第十六批特困职工的不需再申报，只需上报新学年就学相关证明材料。对未能列入市总助学对象范围的困难职工子女也要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帮困助学活动。

附：泰州市困难职工子女助学申请表

泰 州 市 总 工 会

2014年7月 24 日

泰 州 市 困 难 职 工 子 女 助 学 申 请 表

                                                        填表日期：

	职工编号
	
	困难类别
	

	姓名
	民族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健康状况
	残疾类别
	工作状态
	劳模类型

	
	 
	 
	 
	 
	 
	 
	 
	 
	 

	住房类型
	建筑面积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工作时间
	所属行业
	婚姻状况
	户口类型

	 
	 
	
	
	  
	 
	 
	  

	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企业状况
	是否单亲

	 
	 
	 
	 
	

	劳动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期限
	

	本人月平均收入
	家庭其他年收入
	家庭年度总收入
	家庭人口
	家庭年人均收入
	户口所在地行政区划
	是否进入医保

	 
	 
	
	
	
	 
	

	家
庭
成
员
关
系
	姓名
	关系
	性别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健康状况
	月收入
	身份
	单位或学校

	
	
	
	
	
	
	
	 
	
	 
	 

	
	 
	 
	 
	 
	 
	 
	 
	
	 
	 

	
	 
	 
	 
	 
	 
	 
	 
	
	 
	 

	
	 
	 
	 
	 
	 
	 
	 
	
	 
	 

	
	 
	 
	 
	 
	 
	 
	 
	
	 
	 

	
	 
	 
	 
	 
	 
	 
	 
	
	 
	 

	是否有一定自救能力
	     
	是否为零就业家庭
	   

	致困主要原因
	  


	单位工会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系统（产业）工会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总职工服务中心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总工会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请对照“填表说明”填写《困难职工申请表》，做到客观真实、全面（不得漏项）。

2、应提供低保证、失业金领取证、职工本人（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患大病的诊断证明及医疗费用复印件、残疾证复印件，子女上学的证明材料，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工资收入情况证明，身份证和户口薄复印件等。

3、其他能够证明家庭困难的相关材料。

4、此表务必于8月15日前报送市总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联系电话：80188051，联系人：朱萍、骆骏


